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勘查协会文件

中矿联地勘发[2011]6号

中国矿联地勘分会关于缴纳2011年度会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章程》（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2008年12月12日通过）和《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员管理办法》（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2008年12月12日通过）的有关规定，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简称中国矿联地勘分会或地勘分会）2011年度的会费收缴工作开始启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按照中国矿业联合会2010年7月5日《关于地勘分会财务管理及会费收缴工作的批复》（中矿联发［2010］40号）精神，地勘分会财务工作由中国矿业联合会统一管理，地勘分会负责本会会员单位（含会长单位、副会长单位、理事单位、会员单位以及既是中国矿联地勘分会会员单位又同时是中国矿业联合会会员单位）的会费收缴工作。请各会员单位将应交纳的会费于2011年8月底前直接汇入中国矿业联合会指定账户。
二、请各会员单位汇款后将交纳会费的银行汇款回单传真给中国矿联地勘分会（即中国矿联地勘协会）备案。传真号码是：010－84515477。

三、会费汇邮办法：

收款单位：中国矿业联合会

帐    号：0200002809014422592

开 户 行：北京工行西四支行

四、会费标准（见《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会员管理办法》第五章第十七条）：

会长单位：15万元

副会长单位：3万元

理事单位：1.5万元

会员单位：0.5万元

五、联系方式：

中国矿业联合会联系人：
吴秋丽    电话：010-66557671        

中国矿联地勘分会联系人：

刘  燕   电话：010-61599272  

董丽萍   电话：010-61599272     

张儒珍   电话：010-84515479              

希望各会员单位积极配合，协助我们完成此项工作。地勘分会对贵单位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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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联地勘分会

2011年5月9日

报送：中国矿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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